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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拾柴火焰高，“戴帽工
程”离不开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

天元区道安委组织召开“戴
帽工程”工作推进会，要求进一
步强化舆论引导、加强行政执
法、加强源头管控，深入外卖、快
递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集中
宣传，强化重点人员安全意识。
同时，辖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要带头示范，切实推进“戴
帽工程”。

芦淞交警大队联合区教育
局，要求各中小学、幼儿园利用
家校互动、“大手牵小手”等形
式，致信学生家长，并在各学校、
幼儿园门口设立“一盔一带”劝
导岗，芦淞交警结合护学行动对
接送学生时的违法行为进行劝
导；建议外卖、快递、代驾等企业
给使用摩托车、电动车开展服务
的人员提供安全头盔和监督其
按规定佩戴；在加油站等重点场
所张贴《关于开展“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的通告》，要求重点
场所工作人员对未按照规定佩
戴头盔，无牌无证的驾驶员，采
取劝导、拒绝提供相关服务。

10月 27日，株洲荷塘交警大
队在仙庾镇分路口开展了“戴帽
工程”宣传活动，粘贴宣传资料

10份，发放宣传资料 500余份，受
教育群众达 1000余人。

连日来，醴陵市茶山镇积极
推进“戴帽工程”。开展“戴帽工
程进万家”活动，组织工作人员
对道路上的过往群众发放宣传
资料，并讲解驾乘摩电不佩戴头
盔的严重后果。同时，针对部分
驾驶人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进
行教育劝导。至今，共发放宣传
资料 5000余份，劝导不戴头盔驾
驶 300余次，各村都完善了“两站
两员”建设。

攸县联星街道与县交警大
队联合开展“戴帽工程”专项整
治宣传活动。志愿者拉起安全横
幅，发放《致全县摩托车电动车
车主的一封信》1000 余份，并针
对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安全
头盔、装雨篷等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现场讲解，用鲜活的事故案
例提醒在场群众佩戴头盔的重
要性。同时，还通过辖区内悬挂
横幅、张贴公告、建立微信群、使
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标
语等方式进行摩电整治宣传，形
成浓厚的宣传氛围。

众志成城，全市摩电骑乘人
员安全头盔佩戴率已达 80%，摩
电上牌率也有 75%。

3 群策群力，“戴帽工程”不松懈

两部门联手推动
全新政策出台守护绿水青山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贺天鸿 通讯员/王亮 近日，市
人民检察院与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磋商会议，共同研究如何加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工作，形成更强生态治
理法治合力。

会上，双方就《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
讼衔接的实施办法(磋商建议稿)》开展深入讨论，主要是聚焦在
沟通会商、信息共享、工作交流、工作衔接等四个方面，初步形
成以下几点共识：

一是在沟通会商机制方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沟通
解决有关问题，协调处理相关事项。二是在信息共享机制方面。
通过定期通报和交流信息的方式积极开展信息共享，便于各方
及时了解情况、掌握动态。三是在工作交流机制方面，开展工作
研讨交流，增进理解。四是在工作衔接机制方面。在调查取证、
磋商等阶段，双方均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环保行政执法
与检察工作间的有机衔接。

下一步，市检察院与市生态环境局将密切配合、积极沟通
推动《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实施
办法》出台实施，共同守护株洲生态环境，为建设山清水秀美丽
株洲贡献力量。

法治讲座进校园
普法教育助成长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周圆 “叔叔阿姨到我们学校通
过 PPT、照片、视频等形式，教会我们很多法律知识，我希望自
己长大后也当一名法律工作者，帮助别人解决困难。”10月 28
日，炎陵县司法局中村司法所在中村瑶族乡民族学校开展以

“学刑法 远欺凌”为主题的法治进校园知识讲座。
讲座以“什么是刑法、什么是犯罪”为切入点，结合常见的

校园欺凌案例，讲述了校园欺凌的含义、表现及后果，并就如何
有效防止校园欺凌、做好自我保护等问题作了讲解，期间与学
生积极互动，引导学生认真思考，进一步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
童增强法治意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远离一切违法犯罪行为。

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认识到了校园欺凌的危害，学会了如
何正确面对校园欺凌，大大增强了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自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以来，
炎陵县司法局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大力加强青少年法
治宣传教育，积极落实法制副校长制度，局机关及司法所先后
多次深入中小学校开展法治讲座，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活动现场。

株洲检察在全省检察机关
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中
斩获佳绩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贺天鸿 通讯员/罗兰 近日，第
三届湖南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落下帷幕。天元区
检察院祝晓明、市检察院郭雯分别荣获全省未成年人检察业务
标兵、能手称号，市检察院荣获组织奖。

据了解，此次竞赛共 4天时间，来自全省的 54名参赛选手，
经过业务笔试、策论写作、以案释法、业务答辩及法治宣讲等多
项赛程，最终产生5名业务标兵、10名业务能手、3个单项奖。

近年来，市检察院坚持零容忍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将
涉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检察业务统一集中
办理，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建立了未成年人“一站式”
询问救助中心，避免因办案造成“二次伤害”，并联合妇联等部
门，整合心理咨询师资源，实现涉未成年人案件心理辅导全覆
盖。积极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号检察建议”，联合市妇联成
立“花季天使”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志愿宣讲活动。同时，联合公
安、教育等部门，落实教职员工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工作
人员从业查询制度，构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防火墙”。

厉害了！茶陵思聪司法所
获评“全国模范司法所”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周圆 近日，司法
部公示拟表彰的一批全国模范司法所和全国司
法所模范个人名单，株洲市茶陵县司法局思聪
司法所获评全国模范司法所。

近年来，该所坚持以人民满意作为各项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大为人民服务的
工作力度，持续强化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
力构建多元化矛盾化解、零距离服务群众的常
态化机制，充分发挥职能，着力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为辖区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
积极作用。

去年，茶陵县司法局投入近 50 万元建设思
聪司法所业务用房，现已建成 220平方米独立办
公楼，配备了电脑、办公桌椅、文件柜等办公设
备，达到“五室一庭”的要求，面貌焕然一新。思
聪司法所建立健全了街道、村（社区）、组三级调
解组织网络体系，实现了人民调解网络全覆盖，
去年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180余件、调解 172起，
调解率 100%，调解成功率 95%以上。利用节假日
及“6·26”“12·4”法治宣传日等契机，积极开展

“法律六进”工作，共发放各类法律宣传资料
8000 余份、悬挂横幅 100 余条，辖区群众法律意
识明显增强。

从
﹃
一
盔
一
带
﹄
到
﹃
戴
帽
工
程
﹄

安
全
头
盔
为
何
越
来
越
火

—
—

株
洲
交
通
问
题
﹃
顽
在
哪
里
、治
用
何
方
﹄
系
列
报
道
之
四

株
洲
日
报
·
掌
上
株
洲
记
者/
沈
全
华

通
讯
员/

彭
晚
华

付
强

供
图/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出门，记得戴头盔！”这
句话，成了株洲市民嘱咐骑
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简称
“摩电”）出行的家人们的口
头禅。

这边，交警对未戴头盔
的摩电驾乘人员予以处罚，
对非法安装的遮阳伞进行拆
除；那边，在各级各部门的宣
传引导下，电动自行车上牌
点一片火热。

天气渐冷，株洲“戴帽工
程”专项行动却越来越热。从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到
“戴帽工程”专项行动，安全
头盔佩戴问题始终成为“头”
等大事。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始于 2020年 4月，它是公安部在
全国开展的一项安全守护行动，
旨在通过依法查纠摩电骑乘人
员不佩戴安全头盔、汽车驾乘人
员不使用安全带行为，助推养成
安全习惯。

深化全市“一盔一带”安全守
护行动工作成效，根据全省交通
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的统
一部署，我市推出“戴帽工程”专
项行动，它是旨在通过为期 4 个
月的集中治理，进一步增强摩电
骑乘人员头盔佩戴意识，以此减
少摩电事故、减轻事故伤亡。

相对来说，“戴帽工程”聚焦
安全头盔，指向性更加明确。安

全头盔越来越火，根源在于摩电
事故凶猛。前 10 个月，我市亡人
事故中，摩托车事故和货车事故
致死率占比最高，涉及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占亡人
总数的 60%以上，其中因未戴头
盔致死的约 8成。

为此，我市提出工作目标，株
洲城区道路摩电（含超标车）安全
头盔佩戴率要达到 90%；县市城
镇道路摩电（含超标车）骑乘人员
安全头盔佩戴率要达到 85%，普
通公路头盔佩戴率要达到80%以
上；快递、外卖、代驾行业头盔佩
戴率要达到95%。此外，对道路交
通事故和违法多发的骑手，一律
纳入“黑名单”，实行全行业禁入。

1 人命关天，“头”等大事不掉线

在整治行动中，市交警支队
发挥主力军作用，采取“六个一
律”举措，对于无牌无证、安装遮
阳伞的摩电一律拦截、一律教育、
一律拆伞、一律上牌、一律戴帽，
对于无牌无证未戴头盔，安装遮
阳伞的违法行为，一律处罚。

全市交警部门设置 53 个固
定执勤点，组建 13支流动执勤小
分队，对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头
盔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查处。至 10

月 18日，“戴帽工程”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全市共查处摩托车、电
动车不戴头盔等违法行动 23323
起，拆除遮阳伞 3000余把。

同时，在各县（市）区交警大
队、停车场设置 20 个集中上牌
点，集中开展摩电上牌工作。至
10月 26日，天元交警大队查获摩
电骑乘人员不戴安全头盔的交
通违法行为 3238起，发放临时号
牌 2670块。

2 尽锐出战，“六个一律”不姑息

交 警 拆 除 电交 警 拆 除 电
动自行车遮阳伞动自行车遮阳伞。。

交警处理未交警处理未
佩戴安全头盔的佩戴安全头盔的
摩电驾驶员摩电驾驶员。。

摩 电 驾 驶 员 安 装 自 行 车摩 电 驾 驶 员 安 装 自 行 车
临时号牌临时号牌。。

交警免费发放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


